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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流通企业是指从事商品流通（买卖）的独立核算企

业，主要包括商业、供销合作社、粮食、外贸、物资供销、图书发

行等企业。因商品流通企业的经济活动主要是流通领域中的

购销存活动，所以这类企业的核算主要侧重于采购成本、销售

成本以及商品流通费用的核算。商品零售企业的最大特点是

商品品种繁多、种类多样化，小到家庭的日用品，大到家用电

器，都是其销售对象。商品零售企业作为商品流通的最后环

节，商品售价中所含的增值税直接向其最终承担者———消费

者收取。因此, 商品零售业的销售额均采取价税合并定价政

策。然而在商品购进过程中，根据现行增值税会计核算规定，

对取得货物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处理原则，商品零售企业

在核算商品成本时，必须采用价税分离的核算方法。这样做，

会造成商品零售企业的销售成本与销售收入缺乏真实性和可

比性。为此，本文特提出对该核算方法进行改进的看法。

一、我国增值税会计核算现状

根据我国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增值税的定义

可以概括为：增值税是对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进口货物以及

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得货物的销售

额、进口货物金额、应税劳务销售额计算税款，并实行税款抵

扣制的一种流转税。

我国增值税严格实行“价外计税”的办法，以不含税的价

格为计税依据，即货物和应税劳务的价款、税款应分别核算。

同时，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实行税款抵扣制度，

按购进扣税法原则计算应纳税额。

我国 2007年实行新的增值税会计处理准则，增值税原来

在“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下进行核算，新的会计科

目将“应交税金”改为“应交税费”，核算口径有所增大，不仅包

括原来“应交税金”的相关内容，而且包括原来记入“其他应交

款”科目中的教育费附加等内容，增值税在“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明细科目下进行核算。过去在“应交税金———应交

增值税”明细科目下设置了“进项税额”、“已交税金”、“转出未

交增值税”、“减免税款”、“销项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

转出”、“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转出多交增值税”等

科目。目前，“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下设置“进

项税额”、“已交税金”、“销项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

出”等明细科目核算增值税，明细科目有所减少。但由于增值

税是我国最大的一个税种，目前其会计政策与增值税政策存

在大量差异，在实务中对增值税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披露方

法难以统一，从而影响了增值税会计的信息质量。

二、现行商品零售企业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存在的问题

员援 增值税计价不能反映实际成本。《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规定：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

成本。商品流通企业的商品采购成本包括采购价格、进口关税

和其他税金等。但现行增值税法规定：一般纳税人在购进货物

并取得专用发票的情况下，增值税额可以单独抵扣，不计入成

本。由此可见，税法与会计准则在增值税问题上存在着差异。

税法主要是从税收的角度规范企业增值税的计量，而将增值

税作为价外因素加以考虑，未将增值税计入资产价值中。从资

产的价值构成分析，资产成本应为取得该项资产而发生的一

切合理的必要支出。由于价值决定价格，价格中必然包含税收

的价值而不论税种形式，存货中的含税价和不含税价仅是一

种计税依据的计算方法。从会计核算角度考虑，实际成本计价

是会计核算的基础，要求各项财产物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

计价，在价格与价值的关系上是不存在“价外税”的，增值税应

作为存货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现行的价税分离核算方

法破坏了资产的实际成本计价基础。

圆援 增值税税率和抵扣率多样化，不利于零售企业入库商

品的价格录入。目前增值税的税率根据纳税人的不同，对一般

纳税人设计了 员苑豫、员猿豫、园豫三档税率，对小规模纳税人规定

了 3%的征收税率。因此，同一商品对应不同供应商、不同的进

货渠道而导致存货的计价不同。

以笔者所在公司为例，我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

以中西药零售为主，有三千多种商品、两百多家供货商。这么

多供货商中有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等，不同的供货商和

商品，增值税的抵扣率也不尽相同。而且公司一半以上的商品

采取压单结算的方式，即同一供货商的前一批货物售出，后一

商品零售企业增值税会计核算方法之改进

罗君榕

渊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510080冤

【摘要】增值税是一种价外税，根据现行增值税会计核算的规定，商品零售企业在核算商品成本时，必须采用价税分离

的核算方法。本文认为，这种核算方法有一定缺陷，会造成商品零售企业的销售成本与销售收入缺乏真实性和可比性。因此

本文结合商品零售企业的特点，尝试建立一种价税合一的增值税会计核算模式。

【关键词】商品零售企业 增值税会计 价税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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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货物进库后，供货商方能开出前一批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或普通发票，凭此才能结算货款。这样的操作方法既有利于

一些滞销的商品及时退货，避免货物积压的风险，又可暂时利

用其他企业的流动资金。但是，这种进货方式容易导致仓库存

货价格管理混乱，即每购进一批商品，随同商品进库的只有进

货单而没有发票，而且大多数进货单上只有一个含税价，这对

于有些商品开增值税发票、有些商品开普通发票的企业来

说，仓管人员在录入商品进货价时就要一一对应区分各种情

况，在操作时稍有不慎容易出现差错，导致存货成本的会计核

算出现偏差，影响会计核算的准确性。

猿援 会计科目设置不合理。近几年来，增值税的会计核算

方法经过多次修订补充，形成了现在的在“应交税费”总账账

户下设置“应交增值税”账户，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下再设若干专栏的核算方式。实践证明这一模式有其可取之

处，但也有弊端，即大量专栏的存在，使增值税的会计处理显

得繁琐，且与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不协调。

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的《标准会计实务公告第缘号

———增值税会计》规定：应支付给税收当局或应从税收当局收

取的有关增值税净额，应作为债务或债权的一部分处理，并分

别加以反映。这样，增值税会计核算就很清晰。而我国增值税

会计处理中的“应交增值税”账户反映的经济信息不明晰，不

能反映当期应交的增值税税额（这一信息只在纳税申报表和

应交增值税明细表上有所反映）。

三、构建费用化的增值税会计核算模式

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 在企业经营中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而在现行的利润表中却未能得到反映。企业设置的

“应交增值税明细表”的服务对象是税务部门，并没有揭示增

值税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与国际会计界提倡的全面收益

表———企业所有损益必须经过损益表才能进入资产负债表的

理念相背离。增值税作为费用支出会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而现行增值税核算原则将其作为价外指标列在企

业损益之外，偏离了会计核算的一般规律。因此，应对增值税

会计处理进行全面、系统的改进，即实行增值税费用化的会计

处理方法，将存货、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都作为含税的金额，

完整地反映产品获得社会承认的价值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

而税务上可将增值税作单独处理。具体操作如下：

员援 会计科目的设置。保留原“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所属的“进项税额”、“销项税额”、“已交税金”二级科目，删除

其余专项，增设“增值税”科目，用以核算本期发生的增值税费

用，其贷方发生额为本期销售成本中所含的进项税额，借方发

生额为本期销项税额，期末余额转入“本年利润”账户。

2援 会计处理方法。“增值税”账户与“所得税”账户相似，

但又有别于“所得税”，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如下：

（员）对企业的购销业务的确认和计量。商品零售业的销售

额均采取价税合并定价政策，由此企业购进货物不论是否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均按含税额计入历史成本，即借记“库存

商品”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或“应付账款”等科目。这样可方

便仓库对购入商品的价格管理，使会计核算上存货的成本与

仓库的商品实际购买价相吻合，有利于账实核对。同样，企业

销售货物时，因实行价税合并定价政策，其销售额中已包含增

值税，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

入”科目。经过处理，“主营业务成本”和“主营业务收入”成为

含税成本与含税收入。因此，它可以完整地反映企业产品获得

社会承认的价值或企业为取得该产品而付出的代价，使“主营

业务成本”和“主营业务收入”更具真实性和可比性。

到了月末，企业可以汇总得出本期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

即：根据销售收入计算出销项税额，借记“增值税”科目，贷记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根据经税务机

关扫描认证的进项税额（金税工程的启动，企业准予抵扣的进

项税额以税务局扫描认证的金额为准），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贷记“增值税”科目。企业缴纳

当期增值税时，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

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同时，借记“本年利润”科目，贷记

“增值税”科目。如果“增值税”科目为贷方余额，则作相反分

录，这也是“增值税”科目与“所得税”科目的不同之处。经过

会计处理，“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能更准确地反

映企业增值税的变动情况，因而该科目的经济意义更加明

晰。通过以上核算，“增值税”科目的期末余额为企业本期增值

税净收支，反映了增值税的会计内涵。以笔者公司为例，圆园园怨

年 缘月，公司购进商品含税价为 797 016.54元，本期销售成本

为 406 602.30元（含税），本期销售收入为 503 777.74 元（含

税），月底经国税认证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58 168.40元，销

项税额为 72 241.91元，其会计分录如下：

购进时以含税价入账，借：库存商品 797 016.54；贷：银行

存款 797 016.54。

销售收入入账，借：现金或银行存款 503 777.74；贷：主营

业务收入 503 777.74。

结转成本，借：主营业务成本 406 602.30；贷：库存商品

406 602.30。

经认证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进项税额）58 168.40；贷：增值税 58 168.40。

确认本期销项税额，借：增值税 72 241.91；贷：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72 241.91。

缴纳当期增值税时，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已交

税金）14 073.51；贷：银行存款 14 073.51。同时，借：本年利润

14 073.51；贷：增值税 14 073.51。

（圆）购入商品改变用途用于非应税项目、免税项目时，会

计上不作处理，因为存货成本就是含税成本。但是，若购入商

品发生非正常损失时，在会计上按商品成本借记费用、损失等

科目，贷记“库存商品”科目，按成本中包含的进项税额，借记

“增值税”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科目，作为当期进项税额的减少数。

（猿）发生出口退税业务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增

值税”科目，期末将退税结转至“本年利润”科目,表示出口退

税给企业带来的利益。

（源）在利润表中“主营业务成本”栏目下增设一栏“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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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企业集团要注销一个下属子（分）公司的法人地位，

有两种方式：淤由一个有实力的子公司先托管该亏损子公司，

然后根据有关政策法规对其进行清算，注销其法人地位；于由

一个有实力的子公司先兼并该亏损子公司，然后根据有关政

策法规对其进行清算，注销其法人地位。那么从税务角度看，

采用哪种方式对集团公司更有利呢？本文举例予以说明。

一、案例资料

1援 相关背景。H集团旗下有两家全资子公司，分别为位

于 J省的 A公司和位于 G省的 B公司。根据行业经济结构的

调整战略和企业的实际情况，H集团决定保留 A公司继续经

营，注销 B公司的法人地位。

H集团有两套备选方案分别如下：

方案 1：将 B公司的全部资产卖给 A公司并清偿相关债

务，然后注销 B公司的法人地位。

方案 2：将 B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转让给 A公司，然后

注销 B公司的法人地位。

浅析两种途径下公司注销

对所得税的不同影响

刘雪峰

渊艾欧史密斯电气产品掖苏州业有限公司 江苏太仓 215400冤

【摘要】本文通过对H集团同一控制下“A公司吸收合并 B公司”与“A公司整体购买 B公司后并将之注销”两宗清算

业务的对比，具体分析了注销 B公司会因整体购买和吸收合并享受不同政策待遇、清算所得税与不清算所得税的区别以及

对 H集团的纳税义务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关键词】吸收合并 公司注销 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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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以反映企业当月缴纳的增值税。“增值税”科目若为贷方

余额则以“原”填列，作为当期利润的调整项目。利润表中“增

值税”科目可以清晰地反映企业当期应缴纳的增值税费用或

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以防止企业超前抵税。

四、增值税费用化的会计核算方式可使会计报表与统计

报表的口径一致

国家统计局为了解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的基本情况

和经营状况，观察和反映商品市场运行趋势和流通领域现代

化进程，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进行经济管理提供依据，依照

《统计法》的规定，对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和亿元

以上商品交易市场实施全数调查，对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企业和个体户实施抽样调查，对限额以上的批发零售企

业要求报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商品购进、销售、库存情况

表”。其各项指标如本月购进、本月销售成本、期末库存、本月

销售收入等，均以含增值税表示。

例：我公司 2009年 1 耀 5月购进商品（含税）3 605 053.36

元，主营业务收入贷方累计数 2 313 941.57元（含税），期末库

存商品 796 089.05元（含税），在 2009年 1 耀 5月统计报表中

“购进总额（含增值税）”栏根据“库存商品”科目的借方累计数

填列为 360 万元，“销售总额（含增值税）”及“零售（含增值

税）”栏根据“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的贷方累计数填列为 231万

元，“期末库存（含增值税）”栏根据“库存商品”科目的期末借

方余额填列为 80万元。费用化的增值税会计核算方法使统计

报表的各项数据均可直接从会计报表或总账上分别取得，而

且口径一致，大大方便了企业统计报表的编制。

另外，增值税费用化将会对会计报表产生深刻的影响。在

资产负债表中，“存货”恢复了完全价格，这就使资产的计量标

准得到了统一，使不同会计主体的会计信息相互具有可比性。

增值税费用化通过“增值税”科目使增值税进入企业损益，利

润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都为含税金额，这

样更能完整地反映企业商品或社会承认的价值以及为此付出

的代价，便于报表使用者全面、准确、系统地分析企业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

价税合一型的增值税会计核算模式，克服了现行零售企

业增值税会计核算的诸多缺陷，更完善地体现增值税会计和

财务会计核算的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增值税的会

计核算程序，明确了增值税业务处理的性质，使企业的会计信

息更客观公正、明晰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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